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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承办部门 党委教师工作部师德师风建设科

咨询电话 0851-83636701

办公地点 西校区德正楼320

办公时间 8:30-11:30；14:30-17:30

被举报人对复核决定不服

被举报人认可

受理

有不当的

被举报人

不服

贵州大学教师师德失范行为处理流程

各基层单位接到举报，24小时内

报告相关归口管理部门

归口管理部门研判

调查报告及处理建议报教师工作委

员会办公室

归口管理部门成立调查小组开展

调查，形成调查报告

不予受理

举报人不认可

举报人认可

教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根据校党委处理

决定制处理决定书，归口部门送达本人

归口管理部门提请教

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无不当的
签字确认

签字确认

维持原处理决定

提供书面理由、

新的证据

收到处理决定书30日内向

教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提

交复核申请，归口管理部

门作复核决定

教师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根据校党委处理决定制

复核决定书，送达本人

有权自收到复核决定书30日内向

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申诉


